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

通　　知

豫政办〔2024〕46 号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各部门：

　　《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 8月 22日

　　（本文有删减）

支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平台经济的决策部署，加快促进我省

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以下支持措施。

　　一、做强头部企业

　　1.做大做强平台企业。建立完善与头部平台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商务

厅、交通运输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委金融办、省财政厅、税务局、科技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支持平台企业加快发展。对符合条件的商贸类平台企业，纳入省级服务

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给予支持。（责任单位：省商务厅、财政厅）

　　3.加强与优势平台企业战略合作。积极引进电子商务、生产生活服务等领

域头部平台企业，使用招商引资专项资金，引导落地平台企业地区性总部、区

域分拨中心、运营中心、结算中心等。（责任单位：省商务厅、财政厅）

　　二、加强要素保障

　　4.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平台企业融资需求动态管理清单，组织多样化银企

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股权融资等服务。举办基金机构与平台

企业对接活动，鼓励种子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机构参与平台企业融资。

支持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省委

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河南证监局）

　　5.创新金融产品。支持金融机构探索通过创新数据资产增信等方式，降低

平台企业融资成本。在科技信贷业务、专利权质押融资等方面加强对平台经济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服务保障。（责任单位：省委金融办、省科

技厅、财政厅、市场监管局）

　　6.加强底层技术创新。支持平台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联合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围绕底层技术开展科研攻关。发

挥省科学院技术创新优势，组织嵩山实验室、中原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加强算法创新与应用研究，为平台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责任单位：省科

技厅、科学院）

　　7.强化人才培养。加强平台经济人才需求与全省“一揽子”人才政策对接，

支持平台企业引进复合型、管理型、技能型人才。鼓励省内高校加强平台经济



相关学科专业优化调整，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平台经济人才。

加强平台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将其纳入“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支持

范围。（责任单位：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8.实行平台经济人才贡献奖励。对平台企业引进的优秀人才，符合条件的

纳入所在省辖市（含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人才服务体系给予保障。（责任

单位：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税务局，各省辖市政府及济源示

范区、航空港区管委会）

　　9.推动数据资源整合应用。支持平台企业数据资源资产化，依法享有在提

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鼓励平台企业开展金融服

务、商贸物流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开发数字产品，开展数据交易。支持平台

企业建设开放共享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数据存储、软件开发、交易支付等

服务。（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三、强化配套支持

　　10.推动平台企业集聚发展。支持郑州经开区、航空港区、中原科技城等

产业资源汇聚、创新要素丰富的区域布局建设平台经济产业园，加强网络、算

力、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咨询设计、运行维护、信息安全等支撑服务，

推动平台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通信管理

局）

　　11.加快中国（郑州）重要国际邮件枢纽口岸建设。根据有关政策，引导

更多邮快件通过中国（郑州）重要国际邮件枢纽口岸集疏处理，进一步推动国

际邮件枢纽口岸提质增效。鼓励平台企业常态化开展“跨境电商+产业带”对

接活动。（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商务厅、财政厅）



　　四、优化发展环境

　　12.建立协调联动推进机制。建立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直有关部门参

加的平台经济创新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制定加快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协调解决平台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责任单位：省直各有关部

门）

　　13.探索开展包容审慎监管。研究修订市场监管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规

定及免予处罚清单，对平台企业符合相关规定的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探索

依法适度降低公共卫生等领域平台企业市场准入限制，推动线下、线上资质互

联互通互认，支持平台企业进入医疗健康、养老家政等服务领域，提供更多优

质高效的便民服务。（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卫生健康委、民政厅）

　　14.加强平台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完善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评价体系，组织开展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进一步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便捷度。（责任单位：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

　　15.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推广“通关模式智选菜单”“技贸通”“智享惠”

等服务，优化单一窗口功能，提升跨境贸易通关便捷度。积极为平台企业提供

商事协调、跨境结算、政策咨询等涉外服务，支持平台企业依托境外经贸合作

区、境外数字产业园区和海外仓等，建立生产、运输、仓储、销售等全链条生

态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责任单位：省商务厅、郑州海关、人行河南省分

行、省贸促会）

　　16.创新推广活动。鼓励平台企业举办市场化展会活动。充分发挥各地消

费节引领带动作用，引导各地完善电商消费券发放平台遴选机制，推动用户和



商户覆盖面广、消费者认可度和使用率高的平台企业积极参与。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探索推出跨境电商产品消费券。（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17.持续落实相关政策。深入落实加快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若干政

策和支持重点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链式改造提升等政策，在平台

企业引育、试点示范创建、海外仓建设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商务厅）

　　本措施适用于在我省注册、纳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并上报统计数据，

且主营业务是平台经济或提供平台经济服务的独立法人企业，按照“就高不重

复”原则执行。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